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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塔罗牌占卜因宣称能提供“占
卜、控灵、转运”等服务，吸引到部分群体参与
和体验。一些不法分子瞄准此“商机”，精心
设下“赛博算命杀猪盘”牟利。近日，北京市
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利用塔罗牌实
施的诈骗案。被害人被刚成年的“塔罗大师”
小刘骗走180余万元。北京二中院二审维持
原判，以诈骗罪判处小刘有期徒刑 11 年，剥
夺政治权利两年，并处罚金11万元。

2023年3月，小张在浏览某网络平台时，
看到一自称具有多年占卜经验的“塔罗师”发
布的帖文，对方宣称可以占卜吉凶、消灾避
祸、改变命运等。近来工作不顺、想要改变运
势的小张，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联系了对方。
在随后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小刘以“占卜”“做
法”为名，陆续向小张索要共计180余万元，
后被公安机关抓获。

案件起诉到法院后，小张才得知这个所
谓的“塔罗大师”，被抓时还只是一名刚成年
的高中生。庭审中，面对公诉机关的指控，被
告人小刘辩称交易行为是“你情我愿”，称自
己从 2021 年开始接触塔罗牌，对此深信不
疑，平时也会找他人“占卜”“做法”，因为自己
只会“占卜”，不会“做法”，遂将部分钱款转给
塔罗牌圈子里的合作伙伴帮助“做法”，并未
欺骗被害人，主观上也没有非法占有小张钱
款的故意。

通过梳理从小刘手机中提取的聊天记录
及其他“塔罗师”的证言，承办法官发现，小刘
是一名塔罗牌痴迷者，曾因为自身的情感问
题花大价钱找他人“做法”，但并未找他人为
小张“做法”。

起初，小刘以半小时 60 元、按小时收费
的价格标准为小张提供占卜服务，并顺势向
小张推荐“点蜡烛”改变运势——蜡烛根据大
小不同及产地不同，价格从 100 元至 800 元
不等。小张信以为真，付费选择了“点蜡烛”
服务。随后数月，小刘又编造需为小张“做

法”“净化”才能转运等理由，不断索要钱款。
其间，小刘索要的“服务费用”也随着骗

局深入逐渐水涨船高，从最初的几十元飙升
到最高单次“做法”29 万元。在小张已经入
不敷出、拒绝付费的情况下，小刘哄吓诱导小
张使用本人及其母亲的身份信息，向多家银
行申请信用贷款近100万元，单是服务费、利
息就支付了 14 万余元。在小张已经无法继
续贷款的情况下，小刘甚至向其提供网贷二
维码让其继续贷款。就这样，小张陆续向小
刘转账共计180余万元。

通过查看银行流水，法官发现，小刘将大
部分钱款转给其男友或用于个人消费，并未
实际用于所谓的“占卜、转运”服务。小刘的
谎言在大量相互印证的证据面前显得苍白无
力，最终承认其有诈骗小张钱款的主观故意。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小刘以非法占
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
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依法应予惩
处；鉴于被告人小刘在亲友的帮助下退赔被
害人部分损失，法院予以从轻处罚，据此对其
作出了如上判决。

法官说案
“互联网+迷信”成行骗者新温床

出于职业敏感和案件审理需要，承办法
官尝试通过网络深入了解“塔罗世界”。在社
交平台里，“分手后她还会来找你复合吗”“藏
在塔罗里改运转命的秘密”等塔罗占卜的广
告宣传随处可见。

对许多爱好者而言，塔罗牌是一种心灵
疗愈和文化探索，属于法律未禁止的游戏娱
乐范畴，但其占卜、改运、读心等“灵异”功能，
可以纳入“迷信”的范畴。在单纯的塔罗牌占
卜预测活动中，双方基于“你情我愿”给予小
额财物购买“服务”的交易行为虽不为法律所
保护，但亦不是我国刑法所打击的对象。但
是，如果占卜者虚构事实，欺骗消费者使其陷

入错误认识，进而处分大额财产，则属于利用
迷信实施犯罪，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本案中，小张的结局令人唏嘘。在穷尽
了一切手段满足对方的要求后，她并没有如
愿以偿，占卜期间面对工作的失误、领导的问
责，小张将所有扭转时运、守住工作的希望寄
托于虚无缥缈的塔罗牌，渴望“花钱改运”。
后来，小张收到其公司的《绩效考核预警通知
书》，最终被迫离职，不仅陷入“职财两空”的
境地，还因此背负了巨额债务，掉入网贷付费
的深渊，这才从噩梦中惊醒，报警求助。

“互联网+迷信”已成为行骗者新温床，
“塔罗牌占卜”等游走于法律边缘的网络交易
活动，很容易变成不法商家和诈骗分子疯狂
敛财的工具。

此类利用“塔罗牌”实施的诈骗犯罪行为，
呈现出鱼龙混杂、涉案金额较大、线上诈骗监
管难度大等特点。此类诈骗行为中，“占卜师”
身份无从考究，“大仙”们文化素质普遍偏低，
而受骗对象多集中于辨识能力有限的年轻群
体，常因对新生玄学文化的猎奇心理，以及对

“高科技网络产品”的盲目推崇深陷其中。
此外，诈骗分子将算命占卜与大数据、云

计算、心理学强行关联，诱导消费者购买成本
低廉却价格高昂的佛台、佛牌、香烛、手串等
所谓法事“灵物”。一旦被害人上当受骗，诈
骗分子再利用其急于挽损的心理继续行骗，
层层递进完成骗局。

区别于传统地摊式、看风水识面相的“面
对面”封建迷信活动，“塔罗牌占卜”多为线上
行为，事实认定及法律监管均存在一定难度，
不少诈骗分子假借虚拟身份，在骗术加持和
网络掩护下疯狂敛财，素未谋面即能卷走被
害人巨额钱款，被害人往往损失惨重。

因此，请广大网民务必警惕网络背后的
“大仙”“大师”，对宣扬能够提供“万能服务”
涉嫌诈骗钱财的迷信活动，应坚决抵制、留存
证据、及时报警。 （来源：法治日报）

只因一次“漏扫码”未被察觉，两名女子竟
心生贪念，在自助结账机前多次上演“零元
购”。近日，闵行警方破获一起利用超市自助
结账系统故意漏扫商品实施盗窃的案件，抓获
2名犯罪嫌疑人，涉案金额累计4000余元。

11月12日，闵行公安分局曹行派出所接
辖区一超市报案称，在核查自助结账记录时，
发现两名女性顾客多次在结账时仅支付部分
商品款项，通过“多拿少付”的方式实施盗

窃。接报后，民警立即开展调查。通过调取
相关记录，警方发现被盗商品涵盖日用品、食
品、鲜花、调味料等多个品类。民警发现，在
这些盗窃记录中，他们从最初的买多付少到
最后基本不结账直接走人，贪欲越来越大。
而每次盗窃金额也从百余元升至近800元。

在公共视频中，警方发现每次嫌疑人作
案时分工明确，一人假装在扫描区域假装操
作，实则商品并未成功录入收银机，而另一人

则在旁“望风”，得手后一同离开。
到案后，朱某交代，9月初发现商品未付

款也可带离超市。于是，她将这一“漏洞”告
知干女儿王某，两人便合谋以“假扫码”的方
式盗取商品，两个月内连续作案9次，涉案金
额累计达4000余元。

目前，犯罪嫌疑人朱某、王某因涉嫌盗窃
罪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进一
步审理中。 （来源：上海法治报）

员工工作期间190余次在其居住的小区
及附近打考勤卡，被解除劳动合同，员工要求
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法院会支
持这一诉求吗？日前，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
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劳动争议纠纷。

190余次在家附近打卡被解雇
2021年1月，郭某与长春某公司签订《劳

动合同》，双方约定郭某工作内容是为公司选
址，合同期限至2023年6月30日，严重违反公
司规章制度的，公司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公司制
定的《人事管理制度》为《劳动合同》的附件。

2022 年 5 月，郭某在《人事管理制度》修
订版上签字。该修订版明确，伪造、篡改、虚报
出勤记录者或利用职务之便虚拟人员工资者
属于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公司有权与员工
解除劳动关系；员工因公外出必须在人事系统
提交外出申请，如直接领导无法及时审批，需
事先征得同意，方可外出，若无相关记录，按旷
工论处；员工一年内累计迟到、早退达到20次
或在职期间次数累计50次，属于严重违反公
司规章制度，公司有权与员工解除劳动关系。

2023年2月，公司向郭某送达《劳动合同
解除通知书》，认为郭某54天外勤打卡地为其
居住的小区，存在打卡地点与安排工作地点不
符、迟到的客观事实，违反了公司的《人事管理
制度》。

随后，郭某向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公司支
付经济赔偿金、加班费、失业保险金等。仲裁
委支持了郭某关于加班费和带薪年休假工资
的诉求，其余全部驳回。郭某和公司均不服仲
裁裁决，分别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一审法院查明，郭某工作期间190余次在
其居住的小区及附近打卡。法院审理认为，郭
某的工作内容虽然为选址，但其因公外出并未
提交申请、经过审批或事先征得领导同意；郭
某并未在公司或选址地进行打卡，如其客观到
达选址地或进行了实地选址，完全具备选址地
打卡的条件；其在居住小区附近打卡 190 余
次，无法证明其真实的出勤、工作情况。公司
因郭某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解除与其的劳
动合同属合法解除，亦无须支付经济赔偿金。

劳动者未能有效举证被判败诉
因不服一审判决，郭某向长春市中级人民

法院提起上诉。其代理律师在庭审中提出，工
作的2年时间内，公司从未对郭某的打卡记录
内容提出过异议，公司因此否认郭某的打卡记
录有违常理。

“此案争议焦点在于劳动者在开始出现
‘异常打卡’时未被纠正，后被用人单位‘算总
账’的行为是否合理。”本案主审法官颜美华
说，“我们的考虑是，虽然当时公司没有因此事
做出惩罚措施，但不代表劳动者190余次的长
期违规打卡事实不存在。郭某作为劳动者未
遵守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用人单
位有权与其解除劳动关系。”

颜美华表示，虽然庭审时郭某主张对《人事
管理制度》的内容并不知晓，但该《人事管理制
度》中有郭某本人签字，证明公司已经将该制度
向郭某进行告知。对于郭某主张公司对其“随时
在哪打卡都行”的表述，在公司予以否认的情况
下，郭某亦未提供有效的证据予以证实，同时，在
郭某提供的与公司负责人田某的录音当中，田某
也明确陈述公司不允许在家附近打卡。

无独有偶，前不久，颜美华还审结了一起
打卡引发的纠纷。该案中，因多次使用虚拟定
位软件打卡，曾某被用人单位作出纪律处分，
予以书面警告，并扣除相应绩效和奖金。一年
后，该公司再次就考勤情况与曾某进行谈话。
该公司对曾某钉钉打卡记录与出入门岗记录
进行逐一对比后发现，其曾多次出现迟到、早
退和没有实际门岗出入记录的情况。公司最
终以曾某多次提供虚假考勤信息，若干次迟
到、早退为由，对其予以辞退处分。

“庭审中，曾某称公司要求的考勤方式为
钉钉考勤，所以不能以其他考勤方式对其进行
考察。我们认为，使用钉钉考勤方式并不能排
除公司在发现考勤异常后通过其他途径进行
考勤核实。同时，曾某主张在工作期间需要为
公司提供一些服务，因此出现公司所称的不在
岗情况，但对提供什么服务、受谁指派进行相
应工作，曾某均未能提供证据予以佐证。”颜美
华说，最终，法院判决驳回了曾某关于认定用
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须支付违法解除劳
动合同赔偿金的诉求。 （来源：工人日报）

本是老友相聚、休闲消遣的麻将桌竟暗
藏玄机，成为不法分子牟取暴利的诈骗工具
……近日，盐边县法院对一起涉案金额达40
万余元的麻将作弊诈骗案作出一审判决，苏
某等9名被告人因犯诈骗罪全部获刑。

2024年5月，一心想靠歪门邪道发财的
苏某找到任某，两人密谋在麻将局中动手
脚。任某按照苏某的要求，在攀枝花市东区
某酒店包间的天花板上和自动麻将机内部，
悄悄安装了微型摄像装置，将牌桌情况尽收
眼底。

2024 年 6 月 16 日，苏某怀揣着“必胜信
心”坐上牌桌，全程通过手机与后台的任某、
张某保持通话。张某紧盯监控画面负责“报
牌”，精准告知每位玩家的手牌和桌上未翻开
的牌；任某则根据牌况实时指挥苏某出牌。
这场被操控的赌局中，苏某毫不费力就赢得
23500元。次日，苏某又拉上黄某故技重施，
再次骗取31200元。

尝到甜头后，苏某的野心不断膨胀，开始
搭建更大的诈骗网络。他联系到重庆的赖
某，让其专程赶来攀枝花市，在仁和区某茶社
包间和东区某酒店的多个包间内批量安装摄

像设备。至此，一个分工明确的诈骗团伙正
式成型。

随后，苏某、黄某等人扮演“前台赌徒”，
在牌桌前假意博弈；赖某负责设备安装维护，
收取了约8 万元费用；陈某、徐某、曾某等人
先在后台通过监控画面全程“看牌”，再借助
微型耳机向牌桌人员下达出牌指令，形成了

“安装设备—后台看牌—前台执行”的完整诈
骗链条。为了榨取更多利益，他们专门选择
高赌注的成都麻将“血战到底”玩法，设置
100元底注1600元封顶或200元底注3200
元封顶的规则，单局赌资不菲。2024年7月
至8月，该团伙通过这种方式疯狂敛财，累计
骗取参赌人员 347700 元，涉案金额高达
404200元。

据被告人供述，这套作弊设备堪称“高科
技组合”，包括4个安装在麻将机内部的“小
摄像头”、1 个置于桌面上方的摄像头，以及
无线 WiFi、微型蓝牙耳机和信号接收器等，
能让后台人员清晰掌握牌局全貌，确保“稳赢
不输”。

盐边县法院审理后认为，苏某等 9 名被
告人使用作弊设备操控赌局骗取钱财，其行

为已构成诈骗罪。其中，苏某负责策划分赃、
组织协调，在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黄
某、任某等 8 人按分工参与犯罪，起次要作
用，均为从犯。最终，法院判决苏某有期徒刑
3 年，并处罚金 3 万元；其余 8 名被告人分别
被判处6个月至2年4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
并处3000元至2万元不等的罚金，全部违法
所得被依法追缴。

法官说法
“赌博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利用窃听窃照

设备操控赌局更是严重的诈骗犯罪。”该案承
办法官特别提醒，如今，赌局作弊手段不断升
级，除了摄像头，内射线圈、强力磁铁、“隐形
眼镜”等设备层出不穷，普通参赌人员根本难
以防范。

看似靠“手气”赢钱的赌局，实则可能是
他人精心设计的陷阱。“十赌九诈，不赌为
赢”，广大群众务必认清赌博的欺诈本质和严
重危害，摒弃侥幸心理，树立健康的娱乐观念
和正确的财富观，远离各类赌局，守住法律与
道德的底线。

（来源：四川法治报）

“塔罗大师”设下“算命杀猪盘”
北京二中院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11年

通讯员朱丽莎记者徐伟伦

在家附近打考勤卡
190余次被解雇

能索赔吗？
柳姗姗彭冰

麻将机和包间暗藏“天眼”
9人使用科技手段作弊诈骗40万余元，全部获刑

记者唐万贵

一人假装“扫码”一人在旁“望风”
闵行警方破获一起自助结账盗窃案

记者季张颖通讯员蒋舒婷


